
橫山書法藝術館「第三屆橫山書法研究論文獎」徵件辦法 

一、 宗旨 

桃園市立美術館為培植和發掘書法藝術研究人才，針對書法藝術之在地與國

際、傳統與創新、理論與實踐等面向進行研究，設立橫山書法藝術館「橫山書

法研究論文獎」，促進書藝學術研究與發展。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桃園市立美術館｜橫山書法藝術館 

三、 參與資格 

本屆以提名、報名雙軌制進行。提名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提名團，蒐

集、發掘符合本獎項之書法藝術相關論文，進行提名。報名則不限年齡、國

籍、居住地皆可報名。 

四、 報名規範 

（一） 論文須以書法藝術相關為主題。 

（二） 每人以報名 1 篇為限。文章以中文為原則，本屆亦開放英文及日文投稿(未來

視情況調整之)。受理於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報名截止日止所撰寫或發表之

論文。 

（三） 中文字數 8,000-20,000 字（不含註釋與圖表），英文字數 7,000-15,000

字，日文字數 11,000-28,000 字。論文原文摘要 500 字以內。並附 7 個以內



關鍵字詞。 

（四） 為維持徵選的公平性，於投件參與時，報名論文內文不得書寫作者姓名，及

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 

（五） 報名者應遵循 MLA 之論文撰寫格式。 

（六） 已發表之論文，須檢附原刊登或出版單位相關授權證明文件。 

五、 報名限制 

（一） 曾獲橫山獎優選以上之文章不予受理。 

（二） 報名論文不得同為被提名之論文。 

六、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請上橫山獎網站報名 https://www.tmofa-

hengshanawards.com.tw/。 

七、 報名期程 

（一） 報名日期：自臺灣時間 2024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0 時起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 

（二） 公布評選結果：暫定 2025 年 8 月。 

（三） 擇期舉辦頒獎典禮暨發表座談會，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八、 評選辦法 

（一） 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報名及提名論文均採匿名評審。 

（二） 評審分為初審和決審。 

（三） 決審論文未達評審委員會認定標準，獎項得從缺。 

https://www.tmofa-hengshanawards.com.tw/
https://www.tmofa-hengshanawards.com.tw/


九、 獎勵方式與名額 

（一） 橫山研究獎一名，獎金新臺幣十五萬元、獎狀乙紙。優選二至三名，每名

獎金新臺幣三萬元、獎狀乙紙。入選者頒發入選證明。 

（二） 獲獎論文將出版並舉辦頒獎典禮。 

（三） 現居國內之獲獎者，補助居住地至桃園來回高鐵或火車(自強號)交通費

用，覈實報支；外籍或居住國外之獲獎者，補助 1 張單點來回桃園經濟艙

機票費用，覈實報支，金額上限新臺幣 5 萬元整。  

十、 授權與出版 

（一） 獲獎論文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均歸原權利人享有。參與本次徵選報

名，即視為入選者同意將其獲獎之論文授權由主辦單位集結成電子書公開出

版並開放免費下載，供非商業使用及教育推廣；除前開規定外，入選者並同

意主辦單位自得獎公告日起 5 年內，得在任何地區合理利用、及轉授權該

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之權利。 

（二） 為維繫出版品質，如入選論文中含有圖片，獲獎者應提供已獲授權使用且解

析度達一定程度以上之圖片，予主辦單位編輯出版。 

（三） 論文集出版之內容應由獲獎者協助校對圖文並自負文責。 

（四） 在不影響得獎研究論文實質內容之原則下，主辦單位認為有修正必要時，得

彙整評審委員之書面審查意見，商請作者增補、修正。 

（五） 為進行上開利用，主辦單位有權將獲獎論文進行數位化、重製或於上開授權

目的範圍內進行其他學術、教育目的之推廣、研究用，並收錄於資料庫以電



子形式或透過網路或其他方式公開供民眾瀏覽。除有未依規定給付獎金之情

況，著作權人不得撤銷上開授權。 

（六） 獲獎論文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論文之圖、文）之著作權如有非報名投件者擁

有又不符合合理使用，但該作品經獲入選者，入選者至遲應於入選後一個月

內提出其已取得著作權人同意可授權主辦單位為上開利用之證明；入選者如

未能取得相關授權，主辦單位有權決定是否取消該出版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

金，並依其他公平方式決定替補作品。 

（七） 相關授權之對價已包含在本辦法第九點之獎金中，主辦單位為上開利用不需

再支付任何費用。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獲獎者保證其稿件為其獨立完成之著作，且無侵犯或抄襲任何第三方著作權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並有依本辦法投件參與徵選及於授權於獲獎後將作品提

供主辦單位依本辦法進行利用之權限，否則自負一切責任。獲獎論文如有著

作權或其他法令糾紛涉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或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主辦

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金。若因參賽者言行致主辦單位名

譽受損，主辦單位亦得追究其法律責任。 

（二） 獲獎者獎金之所得稅，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依法應按給付全額扣取 10%；

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按給付全額扣取 20%。其餘個別情況，依中華民國

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 獲獎者須配合主辦單位舉辦之公開發表與相關推廣活動。 



（四） 基於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投稿者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

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於符合本獎

舉辦目的情形，主辦單位得蒐集及運用參加者提供之個人資料。 

（五）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變更、取消之

權利並另行就相關執行細節補充公告之權利。請以最新公告之內容為準。參

加者視為認同本徵選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桃園市立美術館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__________________係下述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茲同意將__________________之著作財產權依徵件簡章辦法及該徵選活動相關文件要求，授權予桃園市立

美術館使用，並維護本人應有權益。本人亦相信館方將以公立美術館之身份盡心全力推廣下述著作。 

上述授權自主辦單位通知獲獎之時起，立即生效。 

 

作者： 

著作： 

年代： 

 

授權範圍 

一、 獲獎論文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均歸原權利人享有。參與本次徵選報名，即視為入選者同意

將其獲獎之論文授權由主辦單位集結成電子書公開出版並開放免費下載，供非商業使用及教育推

廣；入選者並同意主辦單位自得獎公告日起 5 年內，得在任何地區合理利用、及轉授權該著作進

行非營利推廣之權利。 

二、 為進行上開利用，主辦單位有權將獲獎論文進行數位化、重製或於上開授權目的範圍內進行其他

學術、教育目的之推廣、研究用，並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或透過網路或其他方式公開供民眾

瀏覽。除有未依規定給付獎金之情況，著作權人不得撤銷上開授權。 

三、 獲獎論文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論文之圖、文）之著作權如已非報名投件者擁有，又不符合合理使

用，但該作品經獲入選者，入選者至遲應於入選後一個月內提出其已取得著作權人同意可授權主

辦單位為上開利用之證明；入選者如未能取得相關授權，主辦單位有權決定是否取消該出版及得

獎資格並追回獎金，並依其他公平方式決定替補作品。 

四、 相關授權之對價已包含在本辦法第九點之獎金中，主辦單位為上開利用不需再支付任何費用。 

 

 

立同意書人（簽章）： 

住址： 

電話： 

E-mail： 

日期： 

 

線上報名(僅供參考)



 

切結書 

 

          本人參加橫山書法藝術館「第三屆橫山書法研究論文獎」，

同意完全遵守徵選辦法之規定，如有不符徵選辦法規定，視同放

棄參賽及得獎資格。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2 0 2 5   年       月       日 

線上報名(僅供參考)



橫山書法藝術館「第三屆橫山書法研究論文獎」報名表(線上報名

系統填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身分證字號 

(外國人請填護照號碼) 

 

電話  手機  

地址  

E-mail  

現職  

經歷  

學歷  

學術論著  

 

線上報名(僅供參考)




